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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3-2-160-007

广州某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诉深圳某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

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是否具有“不包含某种成分”技术特征的举证责任分配

关键词 民事 专利权权属、侵权 侵害发明专利权 保护范围 举证责

任 成分

基本案情

原告广州某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邦电子公司）诉称

：其系专利号为20141001****.2、名称为“电磁波屏蔽膜以及包含屏蔽

膜的线路板的制作方法”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案涉专利）的专利权人

。被告深圳某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桥科技公司）制造、销

售、许诺销售的KNQ-PC8800、KNQ-PC8600电磁波屏蔽膜（以下简称被诉

侵权产品）侵害案涉专利权，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故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某桥科技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含维权合理开支）人

民币2000万元（币种下同）。

被告某桥科技公司辩称：1.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未落入案涉专利权的

保护范围，与案涉专利权利要求1相比，不构成侵权。2.某邦电子公司无

证据证明某桥科技公司许诺销售、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故某邦电子公司

主张的赔偿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邦电子公司系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1内容为：一种线路板用电磁波屏蔽膜，所述线路板设有地层

，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波屏蔽膜至少包括一层电磁屏蔽层、位于所述

电磁屏蔽层的一侧的绝缘层以及位于所述电磁屏蔽层的另一侧的胶膜层

；其中，所述胶膜层不含导电粒子，并且所述电磁波屏蔽膜通过所述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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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层与所述线路板连接；所述电磁屏蔽层的至少一面是粗糙的，所述电

磁屏蔽层的粗糙面刺穿所述胶膜层从而使所述粗糙面的至少一部分与所

述线路板的地层接触连接。

在本案一审程序中，某邦电子公司提出了证据保全申请，一审法院

经审查后予以准许，并扣押某桥科技公司被诉侵权的型号为KNQ-

PC8800、KNQ-PC8600的电磁波屏蔽膜的产品。经技术比对意见，双方当

事人在二审程序中争议的技术特征为：1.“一种线路板用电磁波屏蔽膜

，所述线路板设有地层”。2.“胶膜层中不含导电粒子”。3.“所述电

磁屏蔽层的粗糙面刺穿胶膜层从而使粗糙面的至少一部分与线路板的地

层接触连接”。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22年3月15日作出（2022）粤73知民初621号

民事判决：一、某桥科技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停止制造、销

售、许诺销售侵害某邦电子公司专利号为20141001****.2、名称为“电

磁波屏蔽膜以及包含屏蔽膜的线路板的制作方法”的发明专利权的产品

；二、某桥科技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某邦电子公

司经济损失7684986元；三、某桥科技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某邦电子公司合理开支505200元；四、驳回某邦电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某桥科技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

法院于2023年12月7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民终1253号民事判决：一、

维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知民初6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

项；二、撤销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知民初621号民事判决第四

项；三、变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知民初621号民事判决第三

项为：某桥科技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某邦电子

公司合理开支479100元；四、驳回某邦电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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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某桥科技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案涉专利权利要

求1的保护范围。

其一，经审理分析，可以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争议技术特征

一“一种线路板用电磁波屏蔽膜，所述线路板设有地层”和争议技术特

征三“所述电磁屏蔽层的粗糙面刺穿所述胶膜层从而使所述粗糙面的至

少一部分与所述线路板的地层接触连接”。

其二，关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具有争议技术特征二“胶膜层中

不含导电粒子”。

1.案涉专利中“导电粒子”的解释。案涉专利权利要求与说明书中

均未对导电粒子作出解释，对此应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理解为准

，即粒径大小介于屏蔽层与接地层之间，具有导电性能的粒子为导电粒

子。

2.对案涉专利中“所述胶膜层不含导电粒子”“所述电磁屏蔽层的

粗糙面刺穿所述胶膜层从而使所述粗糙面的至少一部分与所述线路板的

地层接触连接”两个技术特征的解释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技术

特征的解释，应根据权利要求的记载，结合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权利要

求和说明书后的整体理解予以解释，不仅要考虑该技术特征采用的技术

手段，还要结合发明目的，考虑采用该技术手段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实

现的功能和达到的效果。案涉专利说明书和某邦电子公司意见陈述记载

，随着电子产品向小型化、轻量化、组装高密度化发展，功能挠性电路

板相应要实现元件组装和导线连接一体化，由此引发的组件内、外部电

磁干扰，信号在传输中衰减即插入损耗和抖动问题将逐渐严重。电磁波

屏蔽膜领域现有技术均存在导电胶层，弊端在于，导电胶层增大线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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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损耗，导电金属粒子降低线路板弯折性。经过某邦电子公司的研究

发现，屏蔽膜与地层相接触的那一层只要含有导电粒子，哪怕是微量的

，都会增大插入损耗，对屏蔽膜的效果产生影响。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本发明胶膜层不含导电粒子，接地是通过将新型电磁波屏蔽膜压合

于线路板上”“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屏蔽膜胶膜层中不含导电粒子

，可降低成本，减少插入损耗”。由以上记载可以明确，现有技术通过

在胶膜层中添加导电粒子形成导电胶层从而完成接地。案涉专利为实现

胶膜层中不含导电粒子，所采用的具体技术手段为，“所述电磁屏蔽层

的粗糙面刺穿所述胶膜层从而使所述粗糙面的至少一部分与所述线路板

的地层接触连接”。采用上述技术手段，案涉专利胶膜层不需要按照现

有技术添加导电粒子，而是能够在“胶膜层不含导电粒子”的情况下

，通过将电磁屏蔽层的粗糙面刺穿胶膜层实现与线路板的地层连接，从

而避免导电粒子增大插入损耗及信号在传输中的衰减问题。据此，案涉

专利权利要求1中“所述电磁屏蔽层的粗糙面刺穿所述胶膜层从而使所述

粗糙面的至少一部分与所述线路板的地层接触连接”为实现接地的充分

条件，同时为“所述胶膜层不含导电粒子”的基础和前提，“所述胶膜

层不含导电粒子”为上述技术特征的有益效果，以上两者为同时具备的

技术特征。

3.被诉侵权方案是否具有“所述胶膜层不含导电粒子”技术特征。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胶膜层不含导电粒子，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被诉侵

权技术方案具有“所述电磁屏蔽层的粗糙面刺穿所述胶膜层从而使所述

粗糙面的至少一部分与所述线路板的地层接触连接”的技术特征，不需

要借助导电粒子即可实现接地，符合同时具有上述两个技术特征的前提

条件。第二，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胶膜层中正常情况不存在导电粒

子，现有技术为了通过导电粒子实现接地，需要另行添加。某检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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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证明胶膜层中含有铜元素、镍元素，无法证明是否以单质形式

存在。某实验室回复没有检测出镍，在靠近屏蔽层处检测出铜，由于屏

蔽层的主要元素是铜，“无法判断是来自屏蔽层还是分散在胶膜层的粒

子”，上述两次检测均无法证明被诉侵权产品的胶膜层中包含铜单质等

导电粒子，因此被诉侵权产品中不含导电粒子这一事实具有较大可能性

。某桥科技公司主张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胶膜层中添加了铜单质等导电

粒子，与案涉专利不同，其作为主张实施添加导电粒子行为的积极作为

一方，应承担举证责任。第三，关于被诉侵权产品中添加了何种导电粒

子的问题。在一审庭审中，某桥科技公司先期答复“不了解导电粒子是

什么物质”“不清楚导电粒子是以什么形式存在”，后期答复“8000系

列加了铜基、铁基等导电粒子”，二审期间答复添加“铜单质”，最后

答复添加“铜包镍”“添加铜的含量为1%”。某桥科技公司主张向被诉

侵权产品中添加了导电粒子，应明确添加导电粒子的具体情况，但其对

此问题的答复前后不同，最终答复与检测报告结果不一致。检测报告中

铜与镍并非同时存在，且不同点位铜含量的检测结果均非1%，因此无法

证明某桥科技公司向被诉侵权产品胶膜层添加了1%的铜单质或铜包镍。

第四，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电磁屏蔽层的粗糙面刺穿所述胶膜层从

而使所述粗糙面的至少一部分与所述线路板的地层接触连接”技术特征

，可以实现电导通，不需要增加工序添加导电粒子。某桥科技公司主张

在被诉侵权产品中另行添加导电粒子是为了更好实现电导通，但现有证

据无法证明胶膜层中确实存在能够实现电导通功能的导电粒子。基于现

有证据，能够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同时具有“不含导电粒子”技术特

征的可能性很大，某桥科技公司关于其在胶膜层中添加铜单质等导电粒

子，胶膜层中包含导电粒子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故对某桥科技公司

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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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落入案涉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裁判要旨

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对于专利权利要求中关于“不包含某种成

分”的限定，应当由专利权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不含

该技术特征具有高度盖然性，而主张具有该技术特征的被诉侵权人则应

当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59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法释〔2009〕21号）第7条

一审： 广东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知民初621号民事判

决（2022年3月15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253号民事判决

（2023年12月7日）


